
彰化縣體育會

慶祝113年國民體育日「國民體育盃」籃球三對三鬥牛賽

競賽規程

一、目　　的：為慶祝國民體育日，提倡國民動態休閒活動，培養國民規律運動習慣，提升國民生命品質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彰化縣政府、彰化縣議會。
三、主(承)辦單位：彰化縣體育會。
四、協辦單位：彰化縣立體育場。
五、比賽時間：113年8月31日(星期六)上午09:30開始比賽；9:00前完成報到
六、比賽地點：彰化縣立體育場室外籃球場(風雨球場)。
七、比賽分組：1.社男組　2.社女組　3.國男組(限為國中在學學生)。
八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3年8月27日(星期二)截止。
九、參賽對象：對籃球愛好者，均可自由組隊報名參加。
十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請至彰化縣體育會報名(彰化市健興路1號)或傳真：7124781報名，
傳真後請以電話確認，電話：7114780。
(二) E-mail：a7262540@ms35.hinet.net，E-mail後請以電話確認。
(三)本競賽規程及報名表可至彰化縣體育會全球資訊網(http://www.ccmaf.org.tw/)下載使用。
十一、比賽制度：依報名隊伍多寡決定。
十二、比賽規則：採用單行規則(賽前公佈)。

十三、抽籤日期：由大會代以抽籤訂定賽程表，各隊不得異議。

十四、獎　　勵：每組各錄取前4名，各頒發獎盃3座；另每隊均可獲贈精美贈品乙份，以資鼓勵。

十五、比賽用球：採用寶登牌籃球。

十六、參賽者統一由大會投保意外險，如有需求請自行加保。

十七、本辦法報奉彰化縣政府   年  月  日府教體字第         號函辦理。
十八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得由大會隨時修訂之。

十九、附則：

(一)請攜帶學生證、身分證或有照片證明之文件以便大會審查，如有冒名頂替者，則取消其資格；比賽開始後，唱名3次不到，視同棄權
(勝隊請勿離開)。

(二)每人限報名1隊，每隊報名3人；如重複報名，擇一參加比賽，若重複出賽，經對隊抗議，則取消該隊成績。

(三)若遇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順利舉行比賽時，由大會臨時決定宣布後續事宜；如遇颱風假，比賽順延一週，不另行通知。

(四)本競賽不列入彰化縣12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之積分採計。
彰化縣體育會
慶祝113年國民體育日「國民體育盃」籃球三對三鬥牛賽

報名表暨志願書

志 願 書

　　本人保證身心健康，志願參加比賽，競賽中若因個人因素發生意外事件，願由本人負責，並願跟大會合作，遵守大會規定參加比賽。（請以正楷書寫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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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3年8月27日(星期二)截止。。
二、比賽日期：113年8月31日(星期六)上午09:30開始比賽；9:00前完成報到
三、比賽地點：彰化縣立體育場室外籃球場(風雨球場)。
四、參賽隊名限6字以內及勿用不雅隊名。

※「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，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」

※本競賽不列入彰化縣12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之積分採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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